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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大陸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拖救遇

險船舶申請作業程序 
104年 4月 16日交通部航港局航務字第 1041610275-A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點 

110年 4月 29日交通部航港局航安字第 1102010709號令修正發布第 7點及第 4點附表 

111年 11月 1日交通部航港局航安字第 1112012068號令修正發布第 6點 

一、為利大陸船舶依「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第七點規定，進入我方限制

或禁止水域拖救發生故障、沉沒、擱淺、碰撞、失火、爆炸或其他

有關船舶、貨載、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之船舶，並落實海峽兩岸

海運協議就近、就便、及時救助之原則，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在不妨礙我方安全狀況下，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之大陸救助

船舶，以具有拖救或消防功能，並具備有效國際公約證書之船舶

為限；准予進入之港口，以臺灣地區直航港口為限，並應以拖救

或整補為進港目的。 

       前項進入金門、馬祖限制或禁止水域之救助船舶，得以具備有

效沿海航線船舶檢查（驗）證書船舶代之；准予進入之港口以金

門、馬祖為限。 

三、由遇險船舶、救助船舶之船東、營運人或代理人向航港局提出申

請（如附表）。 

申請以書面為原則，如屬緊急需要、夜間或例假日，得以電

話或傳真方式為之，書面文件後補。 

四、申請文件應檢附申請書（如附表）、救助船舶基本資料及該等船

舶相關公約證書影本、救助船舶船員名單、委託代理文件資料、

遇險船舶基本資料。 

五、大陸救助船舶入出臺灣地區直航港口期間，準用「海峽兩岸海運

協議」第三點規定，船舶懸掛公司旗，船艉及主桅暫不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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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陸救助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及入出臺灣地區直航港

口，準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第八條

規定，應全程開啟船舶自動識別系統及通信頻道。 

七、航港局以傳真或書面方式核復同意，並副知大陸委員會、交通部、

國防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國家運

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福建省金門縣或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及臺北任

務管制中心；夜間及例假日得以電話核復同意，傳真或書面回覆

後補。 

八、福建省金門縣或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防衛指揮部及當地海域海巡

機關依據航港局核復同意書，核對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救助

船舶數量及船籍資料，以維我方水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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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拖救遇險船舶申請書 
 

受 文 者 ： 航 港 局 

發 文 

日 期    年   月  日 

事由  字 號  

擬 辦  批 示  

茲依照大陸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拖救遇險船舶申請作業程序規定填具下表，請惠准該救助船舶進入我方

海域拖救該遇險船船，並保證在臺作業期間遵守中華民國法律現行規定及大陸船舶進入我方限制或禁止水域拖救

遇險船舶申請作業程序，完成拖救後除需進入我國港口外，應立刻離臺。 

 

申請人： （ 簽章）            年  月  日 

 

救 

助 

船 

舶 

船 名 
中文  預計啟航

時  間 

 

英文  

國 籍 
 

預計離臺

時  間 

 

總 噸 位 
 

呼 號 
 

停留時間 
 

馬 力 
 

是否進入

我國港口 

□是 □國際港口 □非國際港口 

□否 

建造 

年月 

 停泊 

港口 

 

遇 

險 

船 

舶 

船 名 
中文  

事故時間 
 

英文  

國 籍 
 

事故地點 
 

總 噸 位 
 

事故原因 
 

船舶、貨

載、油料 

情 況 

 

申請 

附件 

1.救助船舶基本資料及該等船舶相關公約證書影本     2.救助船舶船員名單 

3.委託代理文件資料                  4.遇險船舶基本資料 

備註  

 

附表 


